
1 

 

桃園市國民中小學執行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標準作業內容 

          112.6修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評鑑指標 
工作辦

理時間 
工作實施要領 受評鑑需備文件 備註 

一、各校應成 

立「學校常態 

編班委員會」 

，依規定進運 

作，並有紀錄 

可查 

每學年 1. 依「桃園市國民小學及國民中

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補充

規定」辦理。 

2. 由校長、各相關處室主任、教

師會代表(無教師會則為教師

代表)及家長會代表等組成，

校長為召集人，業務承辦人為

執行秘書。 

3. 委員任期一年，自每年 8 月 1

日至次年 7月 31日止。 

4. 開會時需有半數以上委員出

席，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決議

事項。 

5. 執行內容： 

(1) 訂定及修正學校常態編班相

關作業規定。 

(2) 規劃、執行學校常態編班及

導師編配相關事項。 

1-1 學校常態編班作業要點

(辦法、原則)。(需註明校務

會議通過日期) 

1-2 學校常態編班委員會會

議紀錄。 

1-3 學校常態編班委員會會

議照片。 

1-4 學校常態編班委員會會

議簽到表。 

 

二、編班前召 

開學校特教 

推行委員會 

，確認身心障 

礙學生編入 

普通班就讀 

事項 

(編班前學校

召開特推會

確認身心障

礙學生編入

普 通 班 就

讀，適性導師

應符隨機分

配精神) 

編班前 1.依據： 

(1) 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

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第

2條辦理。 

(2) 桃園市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

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補充規

定辦理。 

(3) 桃園市國民中小學身心障礙

學生就讀普通班編班注意事

項辦理。 

2.執行內容： 

(1)特教推行委員會： 

身障學生部分： 

a.確認身障學生人數。 

b.確認預編班群。 

c.依鑑輔會評估結果訂定預

編班級酌減人數。 

d.以協調或抽籤方式安排適

2-1身心障礙學生編班、適應

欠佳但未具特殊教育法適用

情形學生編班之特教推行委

員會、學校常態編班委員會

會議紀錄。 

2-2身心障礙學生編班、適應

欠佳但未具特殊教育法適用

情形學生編班之特教推行委

員會、學校常態編班委員會

會議照片。 

2-3身心障礙學生編班、適應

欠佳但未具特殊教育法適用

情形學生編班之特教推行委

員會、學校常態編班委員會

會議簽到表。 

2-4 鑑輔會鑑定安置結果公

文。 

2-5 調整酌減人數申請函復

 

http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Content.aspx?PCODE=H00700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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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鑑指標 
工作辦

理時間 
工作實施要領 受評鑑需備文件 備註 

當導師群。 

適應欠佳學生部分： 

a.審查適應欠佳學生人數。 

b.確認分散平均編入班級

(不得指定班級或挑選導

師)。 

(2)常態編班委員會： 

確認新生及重新編班年級之

學生總人數（含一般生及身

障學生）。 

確認可編班級數。 

公文。 

2-6 適應欠佳但未具特殊教

育法適用情形學生之輔導紀

錄。 

三、事先公告 

編班作業(含 

日期地點)， 

並通知全體 

新生家長參 

觀，落實公開 

辦理編班作 

業 

編班作

業至少

7 日以

前 

公告事項應包含： 

1. 公告日期 

2. 作業日期、時間及地點 

3. 編班方式：應書明所採行之方

式(測驗成績 S 型編班、公開

抽籤或電腦亂數編班擇一)。 

4. 市 府檢舉專線 3396636 、

3351589。 

5. 通知全體家長到場參觀。 

6. 除書面資料宣導外，應於學校

網頁、公布欄張貼公告。 

7. 編班當日應邀請學校教師會

代表(無教師會者，由年級教

師代表)及學生家長會代表出

席。 

3-1網頁公告畫面、公布欄張

貼公告照片。 

3-2書面通知資料。 

工作

項目

三至

六之

公告

項

目，得

合併

辦理。 

四、辦理編班 

時，有邀請地 

方政府教育 

局派員到校 

督導 

編班作

業至少

7 日以

前 

得併同第三項目工作辦理。 

 

4-1 新生常態編班暨導師編

配作業督導訪視表 

 

五、說明學校 

常態編班方 

式 

每學年 編班作業當日應對現場家長及學

生詳細說明編班方式。 

 

5-1網頁公告畫面。 

5-2書面通知資料。 

5-3採成績 S型編班者，附學

生原始測驗成績。 

(國小為該年段全校或各班

級排名，國中為入校施測或

國一新生成績排名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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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鑑指標 
工作辦

理時間 
工作實施要領 受評鑑需備文件 備註 

5-4採公開抽籤編班者，附抽

樣籤條 3張。 

5-5採電腦亂數編者，附電腦

亂數編班程式碼佐證資料。 

5-6編班作業照片。 

5-7 以前年度常態資料冊至

少 2年度。 

六、公告編班 

學生名冊 

編班當

日 

1. 執行內容： 

(1)編班當日立即公告學生編班

名冊(含就讀班級、姓名)，並

至少公告 15日。 

(2)學生編班名冊應於學校網

頁、公布欄公告。 

2.受保護個案或其他特殊原因

者，經學校常態編班委員會認

定需予保護者，應不予公告。 

3.身心障礙學生編入普通班者應

予公告，不需標示個人障礙身

分，但應於學生編班名冊中說

明各班酌減人數情形。 

6-1學生編班名冊。 

6-2 學生編班名冊網頁公告

畫面。 

6-3 學生編班名冊校內公告

照片。 

6-4 經本府核備之實施計畫

及公文影本。 

 

七、編配導師 每學年 1.執行內容： 

(1)編配作業至少 7 日前完成公

告，得併同第三項工作辦理。 

(2)由各班導師到場親自參加公

開抽籤，無法抽籤者由現場人

員代抽，並留存代抽者資料。 

(3)本項倘由市府統一辦理，各校

應推派相關人員到場抽籤。 

(4)導師編配結果當日立即公

告，並至少公告 15日。 

(5)導師編配結果應於學校網頁

公告。 

2.導師抽籤確定後，除特殊因素

報府備查，應維持不變。 

7-1導師編配作業過程照片。 

7-2導師編配作業簽到表。 

7-3 導師編配結果網頁公告

畫面。 

7-4 未到場導師委託他人代

抽之資料(如委託書)。 

7-5 導師編配結果校內公告

照片。 

7-6導師名單因故變更者，應

附市府備查公文影本。 

 

八、編班後補 

報到之新生 

或轉學生之 

編班 

依不同

時間點

分別處

理，方

1. 開學前：由教務處就全數補報

到新生或轉學生於開學前一

個工作日或新生訓練前，辦理

一次公開抽籤分配就讀班級。 

8-1 編班後補報到或轉入生

編班作業要點(辦法、原則)。 

8-2 公開抽籤作業之網頁公

告畫面。 

得併

入學

校常

態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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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鑑指標 
工作辦

理時間 
工作實施要領 受評鑑需備文件 備註 

式如

下： 

2. 學期中：以公開抽籤方式編入

學生數較少之班級為原則，並

得考量性別及身心障礙學生

人數之差異。 

8-3 公開抽籤作業之簽到

表、照片或其他足證明公開

作業之資料。 

班作

業要

點中

規範

相關

作業

方式 

九、實施分組 

學習 

每學年 1. 以班級內實施為原則，但國中

8、9年級得依學生學習特性，

以 2班或 3班為一組群，實施

年級內分組學習。 

2. 國中二、三年級實施年級內分

組： 

(1)二年級得就英語、數學領域； 

(2)三年級得就英語、數學、自然

與生活科技領域，分別實施。

其中數學及自然與生活科技

領域得合併為同一組。 

3. 前項「分別實施分組學習」，

應分別考量學生學習特性辦

理，不得以學生「總成績」作

為分組依據。 

4. 應由學校邀請學校教師會代

表(無教師會者，由年級教師

代表)、學生家長會代表及學

校行政人員共同訂定實施計

畫，另實施計畫報市府核備後

實施。 

9-1 請檢附分組學習計畫及

會議紀錄等相關資料。 

 

十、學生編班 

及導師編配 

過程資料妥 

善至少保存 3 

年 

每學年 各校依「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常

態編班及分組學習準則」及「桃

園市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常態編

班及分組學習補充規定」等相關

規定辦理。 

10-1編班原始資料(如學生

智力測驗、學業性向測驗、

學習成就測驗、新生臨時編

班名冊、電腦亂數編班程式

碼、公開抽籤、編班結果及

其他佐證照片等)及導師編

配相關資料，應保存至少 3

年，以備查考。 

 

 


